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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前期淮河流域
社会生态衰败下的女性生存状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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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中前期，中国社会进入了封建时代的最后盛世———康乾盛世。然而，北宋以前长期被视为国家统治中

心地之一的淮河流域却在“盛世”之下加速衰败。伴随 区 域 社 会 生 态 的 衰 败，作 为 男 权 社 会 弱 势 群 体 的 女 性，其 生

存状态也不断恶化。当长期作为淮河流域 农 家 理 想 经 济 结 构 的“男 耕 女 织”模 式 开 始 蜕 变 为 仅 有“男 耕”而 无“女

织”的残缺型生产模式时，女耕化与逃荒成为淮河流 域 大 多 数 女 性 新 的 生 活“选 择”。同 时，随 着 曾 经 淳 厚、淳 朴 的

民风异变为暴戾、狠斗之风时，淮河流域 女 性 频 遭 男 性 的 各 种 暴 力 侵 害 与 摧 残，甚 至 出 现 了 女 性 群 体 的 暴 力 化 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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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雍乾三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领域

取得诸多成就，史称“康乾盛世”。但土广民众的中

国并非处处“躬逢盛世”，北宋以前长期作为国家统

治中心地之一的淮河流域① 即是如此。南宋建炎二

年（１１２８），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

兵”［１］卷 二 五。自此，黄河夺淮开始给淮河流域社会经

济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同时，这里还经常成为南

北政权或割据势力的交战之地。明清时期，受两代

偏弊的治水政策、漕运和盐务等国家“大计”的严重

影响，淮河流域、尤其是淮北地区又成为统治者核心

利益可牺牲的“局部地区”，区域社会生态遭受更严

重的摧残②。当 清 代 中 前 期 社 会 经 济 呈 现 繁 荣 之

际，淮河流 域 却 成 为“盛 世”的 牺 牲 品 并 持 续 衰 败。
伴随社会生态的衰败，淮河流域农家经济结构的变

迁与江南地 区 截 然 不 同③，女 织 业 逐 渐 退 出 传 统 农

家经营模式。这使前近代中国社会相对和谐的家庭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２１
①淮河流域主要包括今天的皖北和皖中的北部、苏北、豫东南、鲁西南等地区。由于淮河的干流主要集中在北部，故淮北地区面积比淮南

大许多。
②关于淮河流域社会生态衰败的研究主要有马 俊 亚：《被 牺 牲 的“局 部”：淮 北 社 会 生 态 变 迁 研 究（１６８０－１９４９）》，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１

年；吴海涛：《淮北的盛衰：成因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王鑫义主编：《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２００１年。
③李伯重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传统“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模式虽早已不同程度地存在，但直至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农家男子脱

离纺织而全力耕作和妇女脱离劳作而趋向专门育蚕纺织的现象才日趋明显，即所谓有“男耕女织”（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
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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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模式———“男耕女织”逐渐蜕变为只有“男耕”没
有“女织”的残缺型生产模式，使淮河流域女性被迫

做出新的生活“选择”。同时，社会生态衰败还使当

地原本敦厚淳朴的民风变得凶悍暴戾，淮河流域女

性开始遭受各种暴力的摧残。近年来，妇女史成为

史学研究的热点，然而，从社会生态衰败的视角出发

对清代中前期淮河流域女性生存状态所作的研究几

乎是空白①，故撰此文加以探讨。
一、淮河流域社会经济、自然生态变迁与“男耕

女织”模式的演变

南宋以前，淮河流域是中国统治的中心地区之

一，经济发 达，甚 至 被 视 为“中 国 膏 腴 之 地”［２］卷 三 十。
隋唐以前，有“江淮熟，天下足”之谚语。北宋时，仍

有“淮海维阳，物华天产”［３］的赞誉。然而，到了明代

情况发生变化，明人发出了“江淮偏瘠已久，流离触

目可虞……两淮，古昔与两江两浙等，何以 至 是”［４］

的感慨。历史上，淮河流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

这里的农家经济结构长期保持着“男耕女织”的“理

想”模式②。但是随着区域生态的衰败，淮河流域女

织业逐渐衰落，传统农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
隋唐以前，淮河流域农桑业素称发达。《史记》

载，“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夫自鸿沟

以东，芒、砀以北……好稼穑”，“淮北、常山以南，河

济 之 间 千 树 萩；陈、夏 千 亩 漆；齐 鲁 千 亩 桑

麻”［５］卷 一 二 九。三国 之 际，淮 河 流 域 属 曹 魏 统 治。时

值三权纷争，“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

帝特开屯 田 之 官，专 以 农 桑 为 业”［６］卷 一 二；官 府 则 对

民“课使耕 桑”［６］卷 一 六，推 行“收 田 租 亩 四 升，户 出 绢

二匹，棉二 斤”［６］卷 一 的 赋 税 制 度。此 时 淮 河 流 域 的

襄邑（今河 南 雎 县）所 产 锦 绣 驰 名 四 方，有“锦 绣 襄

邑”［７］的美誉。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农桑业和丝织业

的发展，反映了当地女织业的发达程度和女性扮演

着重要经济角色。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淮河流域女织业也得

到发展，这 从 当 地 的 贡 品 可 窥 一 斑。如 淮 阴 地 区，
“土贡赀 布、纻 布”［８］卷 四 一；徐 州 地 区，“土 贡 双 丝 绫、
绢、绵绣”；亳州地区，“土贡绢”；泗州地区，“土贡锦、
赀布”；宿州地区，“土贡绢”；郓城地区，“土贡绢”；曹
州地区，“土贡绢、绵”［８］卷 三 八。封建统治者为了满足

奢欲，对地方贡品的质量和品位要求极高。这一时

期淮河流域能出现如此多的棉麻丝类贡品，足以说

明当地女织业的发达。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淮河流域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女性的家庭经

济地位更加突显。如兖州一农妇，“其夫外出经求，

每一出数年方归，归则数日复出，不闻一钱济其母、
给其妻”，全仰农妇“佣织以资”［９］卷 二。在“行政权力

支配社会”［１０］的 封 建 时 代，人 的 社 会 地 位 并 非 全 由

经济贡献决定，但是人的家庭地位仍然会受其在家

庭经济生活中的贡献所影响。由此，不难想象当时

淮河流域农 家 女 性 在 家 庭 中 的 重 要 经 济 地 位 和 作

用。然而，北宋以降随着区域社会生态的恶化，淮河

流域发达的女织业开始逐步衰败。
北宋末的宋金之战和南宋时期的宋金对峙，淮

河流域成为主战区，社会经济遭受重大破坏，人口锐

减，“陈、颍 去 京 不 及 四 百 里，民 居 稀 阔，农 事 半 废；
蔡、息之 间，十 去 八 九”［１１］卷 一○八。“砀 山 下 邑，野 无

居民”；“亳 州 户 旧 六 万，今 存 者 无 十 一”［１１］卷 一○四。

尤其是 建 炎 二 年（１１２８年），东 京 留 守 杜 充 决 黄 河

“以阻金兵”，开启了黄河７００多年“或决或塞，迁徙

无定”［１１］卷 二 七 的夺淮历史。长期的水灾 及 其 衍 生 灾

害使淮河流域经济一落千丈。元朝一统后，淮河流

域社会经济有短暂的复苏。为加强对南方地区的统

治及经济控制，元初在郭守敬等组织下新修会通河

和通惠河，使业已荒废的大运河重新启用，“江淮、湖
广、四 川、海 外 诸 番 土 贡、粮 运、商 旅 贸 迁，必 达 京

师”［１２］。然而，对 淮 河 流 域 来 说，这 也 是 噩 梦 的 开

始。在“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封建时代，它预示着

朝廷随时有可能为保京师等地漕粮之需这一漕运大

计而牺牲淮河流域。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淮河流域“连年战争，加以

饥馑疾疫，十室九虚”［１３］２。明朝的建立并未使曾经

富饶繁华的“帝乡”复兴。从政治上说，由于明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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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 男 权 社 会，有 关 女 性 的 文 献 记 载 除 各

类史书的“烈（列）女传”和一些古代闺秀才 子 的 诗 词 等 文 学 作 品 外，

其他记载相当匮乏，这给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带来很大困难。因此，

目前中国妇女史研究多集中于近现代，中 国 古 代 妇 女 史 研 究 成 果 很

少，主要著述有：［美］伊沛霞：《内闱：宋 代 的 婚 姻 和 妇 女 生 活》，胡 志

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美］高 彦 颐：《闺 塾 师：明 末 清 初 江

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Ａｎｎ　Ｗａｌｔｎｅｒ，
“Ｗｉｄｏ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ｉｎ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
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３，１９８１，ｐｐ．１２９－１４６。关于清代中前期淮河流域妇女

史的研究主要有：刘正刚、张家玉：《明清时期安徽沿淮女性的生活选

择》，《安徽史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李伯重指出，传统中国 以 农 立 国，男 子 从 事 大 田 劳 作，可 以

更好发挥其体力的长处；女性从事纺织业，既可避开体力上的不足也

可利用其居家时间长的特点从事织作，男 耕 女 织 使 得 家 庭 劳 动 力 资

源得到优化配置（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 经 济 史》，生 活·读 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０页）。这 种 观 点 是 有 道 理 的。尤 其 是

到明清之际，随着传统伦理观对女性束缚的加强，女性的社会活动乃

至家庭活动范围都在不断缩小，居家时间增加，男耕女织既符合经济

现实，也符合人们的价值取向。



朱元璋的祖 父、曾 祖 及 高 祖 的 衣 冠 葬 于 泗 州，其 父

母、兄 嫂 等 遗 骨 埋 于 凤 阳，加 之“淮、凤 系 南 北 咽

喉”［１４］卷 一，故有明一代淮河流域政治地位极高，被视

为“国 家 王 气 所 钟”，“千 万 年 圣 子、神 孙 托 根 基

命”［１５］。但由于南宋以来黄河夺淮造成淮河下游河

床淤积和水流不畅，使淮河流域极易泛滥成灾。考

虑到祖陵和漕运的安全需求，明代在淮河流域的治

水存在 严 重 问 题，治 水“必 合 漕 运 与 陵 寝 而 兼 筹

之”［１６］７１，并以“祖 陵 水 患 为 第 一 要 义”［１７］５６３。同 时，
“仰东南转漕，以 实 京 师”［１６］７１的 现 实 需 要 使 治 水 政

策中祖陵“第一”、“次之运道”［１７］５６３这种存在严重弊

端的治水举措却变得合乎常理。受此危害，“淮凤频

年告灾”［１３］１９５。可 见，明 代 淮 河 流 域 治 水 的 立 足 点

不在民生，而在祖陵与漕运。正是这种治水政策和

举措的病弊 人 为 地 加 剧 了 淮 河 流 域 社 会 生 态 的 衰

败。
入清以后，尤其是清中叶政治、吏治的腐败和经

济危机的发生，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更为严重。徐

国利曾对淮河流域核心地区安徽淮河流域的水灾、
旱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加以研究，指出它已经成为

全国自然灾害最频繁和严重的地区。通过对大量文

献资料的统计和分析，笔者指出安徽淮河流域自然

灾害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有四个突出特点：第一，
灾害十分频繁；第二，灾害十分严重；第三，水涝灾害

的面积大，危害区域广；第四，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

旱涝交相为虐。长期的、频繁的、普遍的、严重的自

然灾害，给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各种直

接和间接的，眼前和长远的破坏与危害。第一，直接

破坏是毁室没产，漫淹田庐，百姓的微薄家产顷刻付

诸流水，百姓的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紧随而来的

是大规模饥馑，灾民离乡背井，逃荒要饭。第二，使

很多土地变成十分贫瘠和浇薄，严重破坏了当地农

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

农业低产区［１８］。安 徽 淮 河 流 域 自 然 生 态 恶 化 导 致

的社会生态危害是如此，临近的苏鲁豫的淮河流域

社会生态亦是如此，笔者认为，这也是清代中后期淮

河流域红枪会、大刀会和捻子等大量秘密和公共民

间组织丛生，并在太平天国起义后演化为全国性的

捻军起义的根本原因所在［１９］２４８－２９２。
伴随区域社会生态的全面衰败，淮河流域“男耕

女织”的经济结构开始解体，女织业逐渐退出农家生

产模式，女耕化萌芽。如，原以“牧养蚕绩”为“常业”
的宿州，嘉靖年间却出现了“妇女不识蚕织”［２０］卷 一 的

现象。万历年间，淮北部分地区女工“凡纺织之巧皆

无闻”，“农家之妇则又执役田作，劳苦反倍于男”；甚
至出现了“今男子不勤农业，而转以耕事责之妇人，
妇人不习纺织，而专以体肤勤之田亩。至于闾阎贱

妇，尤且出其余力与人佣工。此亡论抛头露面犯不

出深闺之禁，而沾体涂足日夕与村夫为伍，其不雅观

亦甚矣……乡妇耕田者则绞裙扎裤，俨然男子状，即
彼之所 自 称 丑 妇 也”［２１］７３５－７３６。为 扭 转“泗 人 不 植

桑”和“布 棉 全 藉 乎 外 商”［２１］７３８、７５０这 一 有 悖 传 统“男

耕女织”生 产 模 式 的 风 习，时 任 泗 州 知 府 的 汪 应 轸

“出帑 金 买 桑 于 湖 而 植 之，募 桑 妇 若 干 人 教 之 蚕

事”［２２］卷 一 八 六。遗憾 的 是，这 种 治 标 不 治 本 的“良 苦

用心”之举 难 以 得 到 泗 州 农 民 的 响 应，最 终 只 能 以

“民亦终不率教”［２１］７３８而草草收场。
二、清代中前期淮河流域女性被迫的新生活“选

择”
清代 中 前 期，中 国 封 建 社 会 进 入 最 后 的 盛

世———康乾盛 世。然 而，淮 河 流 域 民 众 却 未 享“盛

世”之福。随 着 区 域 生 态 的 全 面 衰 败，当 江 南 地 区

“男耕女织”模式强化并带动商品经济发展时，淮河

流域传统的农家生产模式却在加速解体，这无疑给

曾在家庭 经 济 中 占 据“半 边 天”的 女 性 带 来 巨 大 冲

击。在这种剧 变 面 前，她 们 被 迫 做 出 新 的 生 活“选

择”。
首先是“女耕化”大量出现。淮河流域“男耕女

织”的加速解体，形成了只有男耕没有女织的残缺型

生产模式。雍正年间，工部侍郎尹会一说，盛产棉花

的豫南几尽贩卖于江南地区，“民家有机杼者百不得

一”，“民旷废女工故也”［２３］１４４。凤阳府“自古号称蚕

富丝枲，利冠诸郡。凤绢口绸致泽……今则山川童

然，事 杼 柚 者 寥 寥。畴 昔 桑 田 阡 陌，杳 不 复

办”［２４］卷 十 二。泗 虹 “女 子 不 解 纺 织 …… 鲜 机

巧”［２５］卷 一。淮 安 “男 不 桑 麻，女 不 蚕 织，传 仰 无

资”［２６］卷 十 五。海州“妇 不 女 红，俗 之 弊 也”［２７］卷 十。乾

嘉举人 盛 大 士 说：“淮 人 不 习 纺 织，妇 女 多 悠 闲 处

者。”［２８］７２８盛征玙则写道：“淮上风俗不习纺织，无缫

车机杼之 声。”［２８］７３０上 述 史 料 说 明“女 无 纺 织”的 现

象在淮河流域已相当普遍。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女织业的衰落意味着为了

维持家庭收入的来源，女性必须更多参加到由男子

承担的农耕作业和其他体力劳动中，这促使了淮河

流域传统的“男耕女织”向“夫妻并作”的生产方式转

换。康熙年间皖籍进士戴名世由京回乡，途经淮泗

时，“见陂 塘 堤 堰 男 妇 俱 下 田”［２９］。乾 隆 时，皖 北 地

区“农 人 男 妇 力 田，别 无 他 业，终 岁 勤 劳 无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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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３０］卷 十 一。临 淮 舒 氏 早 年 丧 夫，后 “力 田 抚

子”［３１］卷 六。在主要 依 靠 体 力 劳 动 的 传 统 农 业 时 代，
女性的生理特征并不适合繁重的体力劳作。因此，
淮河流域农家“女耕化”的普遍出现不仅未能使家庭

经济得到大的改善，反而给女性带来了严重的生理

摧残。反观江南地区，女性从事纺织业不仅其生理

未受摧残，还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收入。李伯重说，
在“男耕女织”盛行的江南地区，一个农妇的纺织收

入并不少于一个长工的收入，辛勤劳作的农妇通过

纺织不仅可 以 养 活 家 人，还 能 支 持 子 孙 读 书 求 学。
从经济角度说，江南农家妇女在家庭生活中起到了

“半边天”的重要作用［３２］，这是淮河流域农家女性望

尘莫及的。
其次，盛世逃荒现象普遍。随着社会生 态 衰 败

的加剧，民众开始将“逃荒”作为求生技能之一，甚至

发展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在鲁西南，“十岁九灾，所

由来也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曰逃荒”，“几与凤

阳游民同”［３３］卷 四。淮北的逃 荒 现 象“声 名 远 播”，其

中凤阳府更是全国皆晓，当地的花鼓戏唱道：“自从

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儿郎，小
户人家卖儿 郎；唯 有 我 家 没 有 得 卖，肩 背 锣 鼓 走 街

坊。”［３４］在淮河流域逃荒的大军中，女性是主要的群

体。淮河流域女性这一悲惨的境遇成了文人写作的

重要题材。明末清初文士徐豫贞在《岁暮即事》一文

中曰：“凋年风景倍凄凉，水旱交并蹙稻梁。……妇

姑歌鼓生涯贱，凤阳妇女打腰鼓唱杨花，岁暮春初遍

走邨落以 为 生 理。”［３５］卷 六 清 初 名 臣 魏 裔 介 的《秧 歌

行》曰：“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飞

雪沙扑面，鼕鼕腰鼓自婆娑。衣衫褴褛帕在首，自言

出门日 已 久。前 年 寿 州 无 雨 泽，今 岁 泗 州 决 河 口，
……南来北往如飞雁，如此艰辛定可怜。”［３６］卷 二 这首

诗生动地描绘了淮河流域妇女逃荒中的悲惨景象。
淮河流域女性的逃荒往往是全国性的。据这一时期

的两广史料 记 载，淮 河 流 域 妇 女“恒 至 粤 求 食”［３７］，
区区五字不 仅 反 映 了 淮 河 流 域 妇 女 逃 荒 路 程 之 遥

远，同时一个“恒”字也点出了这种长途逃荒现象的

长期性和普遍性。
在中国传 统 社 会，女 性 本 应 深 居 简 出，相 夫 教

子，以女织为业。然而，受社会生态衰败的影响，这

一时期淮河流域女性为求生存而被迫走出“深闺”，
漂泊异乡，北至晋陕一带，南达两广地区。这种为求

生存走出“深闺”流离他乡的现象，与现代女性建立

在自我解放、依托自身技能而与男性进行平等的竞

争有着本质不同，它是区域社会生态衰败和传统家

庭生产模式解体下的产物。有学者将淮河流域妇女

逃荒视为一种闲时外出务工以赚取额外收入的现代

经济现象［３８］，实 是 一 种 只 见 其 表 而 未 见 其 里 的 观

点。
三、清代中前期淮河流域民风的普遍恶化

古代淮河流域发达的社会经济孕育了淳朴、敦

厚的民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史不绝书。鲁西南

地区，“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５］卷 一 二 九，“厚重

多君子，好稼穑”［５］卷 二 八，“民有圣人之教，尚礼义、重

廉耻”［３９］卷 二 十 三。豫 南 地 区，“古 重 礼 义、简 朴，犹 有

先王之遗 风”［４０］卷 一。在 苏 北 地 区，淮 安 府“渐 渍 圣

化，绰有儒风，俗尚朴实”［３９］卷 十 三。海 州“朴 而 不 文，
实而不 诈，安 分 而 不 奔 兢，颇 有 古 风”［４１］卷 二。徐 州

“得齐鲁，所尚 莫 贱 商 贾、务 嫁 穑，尊 儒 慕 学”［２７］卷 十。
淮泗之间，“其人好学，尚礼仪，重廉耻。土俗古达，
民生淳 厚……乡 里 无 争 斗 之 习，彬 彬 有 古 之 遗

风”［４２］卷 一 三 四。“惠、庄隐士昔所游处，淮南宾客集而

著书，风流所被，文辞并兴”［２５］卷 一。在淮北地区，颍

州府“里 巷 敦 扶 持 之 教，男 女 别 饮 食 之 筵”［４３］卷 一 九，
“民淳讼简 而 物 产 美，土 厚 水 甘 而 风 气 和”［４４］，以 至

于北宋政治家欧阳修曾有终老于此之愿望。凤阳府

“好简约，丧祭、婚姻率 渐 于 礼”［２４］卷 八，“衣 冠 文 物 之

乡，邻戚相助，丧葬相赒，疏敦古谊”［４２］卷 一 二 五。质 言

之，古代发达的社会经济与邻近儒学发源地的地理

条件共同孕育了淮河流域淳厚的民风。
然而，到清代中前期，曾经敦厚、淳朴的 民 风 不

再，暴戾狠斗之风开始盛行。乾隆年间，为官皖北的

左辅说，皖北“尚勇争而弗知礼让，下至无赖之子，带
刀而不买犊，聚博而不服田，什伯为群，披猖肆暴，遂
至身遭刑戮……乃 尚 接 踵 效 尤，恬 不 知 悔”［４５］。查

揆谈到安徽风俗时则说：“安徽省介江淮间，其俗之

戾狠斗，凤阳、颍州、泗州为尤甚。”［４６］５７３苏北与鲁西

南民风类似，“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

不适 意 则 有 飞 扬 跋 扈 之 心，非 止 为 暴……以 武 为

俗”［４７］，“轻 剽 劲 悍，挟 节 负 气”［２６］卷 十 五。曾 经“士 朴

民淳”已经逆转为“朴者群然横议矣，淳者竞为刁讼

矣”［２７］卷 十。豫南“今 世 风 日 下，睚 眦 相 轧 而 奋 不 顾

身”［４０］卷 一。令人惊讶 的 是，当 地 的 男 子 竟 然 对 不 断

发生的暴力行径“无不啧啧称羡”，甚至以“不得与于

斯会为耻”［４０］卷 一。可 以 说，到 清 代 中 前 期 的 淮 河 流

域，尚 武、犷 悍、狠 斗 乃 至 剽 掠 之 风 已 经 十 分 盛

行［１９］２２－３７，２４８－２９２。关于淮 河 流 域 民 风 嬗 变 的 原 因，
马俊亚从政治、经济、文教和自然社会环境等角度作

了阐释。就政治和经济而言，自明中后期起，黄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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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夺淮，淮河流域经济的逐渐衰败致使区域文化凋

敝，社会风尚发生严重畸变。长期以来，政府职能的

严重失位，经常成为祸乱的始作俑者。就文教而言，
淮河流域教育的普遍缺失，使得其难以产生类似江

南地区的自为绅士，许多公共事业无法开展，进而导

致社会秩序的破坏。再者，这也是社会环境与自然

环境长期发展的产物［４８］。
不过，笔者认为导致这一时期淮河流域民风恶

化还有其他三方面因素。首先，数省之交的特殊行

政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淮河流域主要由皖北、苏

北、鲁西南、豫东南四省之地组成，实际上已成为各

省官府都不愿管理的“四不管”之地，这使该区域不

法行为难以统筹整治，以致“犬牙相错之处，极易藏

奸”［４９］４３６２。乾隆帝便 对 此 表 示 担 忧，说：“各 省 凡 属

交界地方，犬牙交错，奸宄易于逃往潜踨，而地方官

员又以境壤毗连，往往互相推诿。”［４９］４３６２他批评官员

在惩治地方盗匪时“奉行故事，以为出境即可卸责”，
致使“此省严禁即潜匿邻疆，辗转蔓延，岂能杜绝净

尽”［４９］４３１４。嘉庆年间，两 江 总 督 陶 澍 明 确 将 淮 河 流

域、特别是省际交界处称为“三不管”地带，说：“盗匪

往来无定，此拿彼窜，其聚处多在邻省交界及各州、
县接壤 之 所。”［５０］以 致 淮 河 流 域 成 了 盗 匪 的 乐 园，
“盗贼之炽，西进河南光州、固始、新蔡，北接江南萧、
砀、铜山、河南永城，带刀出入，百十为群，割黍穄，夺
牛畜，劫卖妇女”［４６］５７３。其次，流民与冲突带来的危

害。前文已述，明中叶以降，朝廷治水政策和举措的

偏弊，人为导致淮河流域灾害不断，流民频繁和大量

涌现。这些流民除了跨区域流动外，更多是在区域

内流动。流民所及之地，带来种种社会问题，极大加

剧了淮河流域民风的恶化。关于流民与社会冲突问

题，裴 宜 理 视 之 为 近 代 淮 河 流 域 突 出 的 社 会 问

题［５１］。最后，传统民风遗存的影响。淮河流域许多

地区的民风有两面性，史籍在称羡淮河流域民风淳

朴和尚礼之时，对一些地区的“尚武”和“强悍”风习

也多有记载。如，在苏北地区，淮安府“人多勇悍习

战争……俗 多 轻 剽，士 任 气 节，书 轨 新 邦，英 雄 旧

里”［３９］卷 十 三。徐州 府“霸 者 之 余，以 武 为 俗”［３９］卷 十 八。
豫东南、皖北地区，“其俗剽轻，易发怒”［５］卷 一 二 九。

四、凶悍暴戾的民风对淮河流域妇女的侵害和

摧残

以往，淮河 流 域 尚 武 与 重 礼 相 结 合，可 成 为 美

俗；强悍有淳朴之风相制约，亦不致使其过于为害乡

里和社会。然而，当淳朴尚礼之风消亡，凶悍和暴戾

等风气开始风行，进而使当地出现了普遍的暴力崇

拜，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身处男性话语的暴

力环境下，作为传统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势必会遭

受更多的侵害和摧残。
首先，妇女会遭受大量的直接暴力侵 害。在 男

权世界中，淮河流域的这种民风极易滋生大量恶霸、
地痞和无赖等，导致造成地方统治的失序，基层权力

监督缺失。缺乏监督的权力往往转变为地方“强人”
为非作歹的工具，使乡绅、地主等地方秩序维护者利

用权力为祸一方，催生出许多西门庆式的地方恶霸。
在性方面，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这种性自由不像法

治时代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它只是一种

依靠自身特权随意发泄生理需求的赤裸裸兽行，这

对女性来说无疑是深重的灾难。在乾隆年间编纂的

《江南通志·列女传》中，可以看到盛世中的淮河流

域“贞洁烈女”大 多 是 因 遭 受“强 暴”、“逼 辱”和“逼

奸”未遂等，选择自杀而受到“旌表”和“立传”的。在

这些案例中，施暴主体来源广泛，不仅有地方官吏、
地主等权力阶层，还有仆人和雇工等普通民众。需

要指出的是，在极重“名节”的封建时代，“荣升”烈女

的前提是遭辱未遂并保全名节者，所以绝大多数深

受此暴力摧残的女性并未在史籍里留下只字片语，
她们就像泡 沫 一 样 悄 无 声 息 地 淹 没 在 历 史 的 长 河

中。此外，因家庭冲突以及被“乡匪”和“贼寇”迫害

致死的女性亦不在少数。以皖北、苏北为例，仅《江

南通 志》所 载 案 例 即 达４７起［４３］卷 一 七 八－一 八 一。另 据

《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记载，淮河流域“民情强

悍”，“强抢 妇 女”实 属 常 有 之 事［５２］卷 一 四 四 九。与 此 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类似的不法行

为在史籍中却少有记载。
其次，妇女 成 为 男 性 暴 力 崇 拜 的 连 带 牺 牲 品。

康乾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集权走向顶峰之际，
一个突出表现是法典的严密与残酷。按《大清会典》
规定，凡持刀斗殴者死罪，聚众持凶器伤人、打家劫

舍 等 行 为，不 分 首 从 俱 要 发 配 边 疆 永 远 充

军［５３］卷 一 七 九。清 代 中 前 期 淮 河 流 域 的 乡 里 聚 众 械

斗、伤人等“不法”行为盛行。清廷针对当地“犷悍”
和“尚武”之风习特别制定了严酷的律例，明令“豫省

南阳、汝宁、陈州、光州所属州县及安徽颍州府属遇

有凶徒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伤人之案，除实犯死

罪外，其余不分首从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佥
妻发配”［５４］卷 六 三 一。按清律规定，发配到“极边烟瘴”
之地的刑徒皆需戴枷号三个月以上，且对枷锁的重

量和长度有严格规定。按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规定：
犯人所戴枷锁重则７０斤，轻则亦６０斤，长３尺，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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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尺９寸［５５］。虽然乾隆时枷号的重量略有减轻，但

实行时多因循旧例，甚至还有“创新”，出现“论年或

永远枷号 者”。尤 为 值 得 注 意 的 是，清 政 府 针 对 安

徽、河南和山东等省“匪徒”，“又有击带铁杆石墩之

例，亦一时创刑也”［５６］卷 一 四 三。如此沉重的枷锁戴在

受牵连遭发配的淮河流域女性的肩上，日夜不解，这
是多么残忍的折磨啊！再者，在漫长的路途中，妇女

遭受兵役 污 辱 和 折 磨 也 是 家 常 便 饭。即 便 活 着 到

达，“异乡嫠妇，漂泊无依”；加之淮河流域妇女“颇顾

名节，一闻夫男犯罪，自知例应同发，或伤残以求免，
或自尽以 全 身”［５７］。可 见，大 量 无 辜 淮 河 流 域 妇 女

在这种情况下成了男性暴力崇拜的连带牺牲品。
最后，女性群体的暴力化倾向。在明代 小 说 家

施耐庵以淮河流域的鲁西南地区为创作背景的《水

浒传》中，不 乏“一 丈 青 扈 三 娘”、“母 夜 叉 孙 二 娘”、
“母大虫顾大嫂”这样的女草莽英雄。实际上，这三

位女将的所作所为多非“替天行道”之事，如孙二娘

开黑店和滥杀无辜，顾大嫂开赌坊和放高利贷，她们

实是为害一方的匪盗奸宄之徒。如果说《水浒传》中
的女性暴力形象尚有猎奇成分，那么清代中前期的

文献记载则为淮河流域女性群体暴力化倾向提供了

力证。这种现象甚至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关注，乾

隆在上谕中曾说：“河南陈许一带有老瓜贼，汝宁地

方有卦子贼，多系凤阳等处往来大盗。而卦子贼则

出自汝宁府及光州等处，由豫省直至湖广、山、陕，出
没无常，男女同行，骡马资装甚盛，转藉妇女假扮医、
巫，入人家室，盗物潜逃。”［５２］卷 一 三○ 此 外，乾 隆 年 间，
在淮河流域王伦领导的起义军中多有女性身影，她

们“红绸缠腰”随军作战［５２］卷 九 六 七。而嘉道以来在淮

河流域地区盛行的捻子中，特别是后来爆发的大规

模捻军起义中，亦有许多女性的参与。其中不乏涡

阳的杜金蝉、蔡秀英；蒙城的刘三娘等女性将领［５８］。
可见，在清代中期以后，淮河流域不少女性已成为男

性暴力行为的合作者。概言之，社会生态衰败下的

淮河流域女性极易成为类似水浒世界中孙二娘这样

杀人越货的女盗匪，甚至成为地方“叛乱”大军的直

接参与者。
可见，清代中前期淮河流域社会生态的衰败使

凶悍暴戾成为当地的“风尚”，各种在乱世时才会出

现的暴力行为盛行起来，这使身处封建“盛世”的淮

河流域民众无异于乱世之民。而这种民风是由男性

话语统治的，完全体现了男性的权力。因此，生活于

这种男性暴力话语主导下的淮河流域女性，生活和

命运变得极为悲惨！

五、结语

历史上的淮河流域曾长期是国家统治的中心地

区之一，发达的经济孕育了知礼的民风和繁荣的文

化。然而，宋代以降、特别是明代以来由于诸多因素

的影响，导 致 了 淮 河 流 域 社 会 生 态 开 始 全 面 衰 败。
清代中前期，虽然中国进入了封建的最后盛世———
“康 乾 盛 世”，但 社 会 生 态 持 续 衰 败 的 淮 河 流 域

人———尤其是 妇 女 却 未 能 享 受 到“盛 世 之 乐”。相

反，随着明清两代在当地治水弊病的显现和与相邻

区域发展冲突的日益激化，当江南地区家庭生产分

工日益明显，加速向理想的“男耕女织”转变并带动

区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之际，淮河流域却出现了倒

退，农村家 庭 生 产 模 式 脱 化 为 仅 有“男 耕”没 有“女

织”的残缺型生产模式，淮河流域女性的命运随之步

入深渊。由于“男耕女织”生产模式的解体，她们无

法扮演江南女性在家庭生产中“半边天”的角色，被

迫另谋生计，繁重的体力劳作和逃荒往往成为她们

最主要的生活选择。同时，伴随社会生态的全面衰

败，当曾经淳朴敦厚的民风脱变为普遍的暴戾狠斗

之风，淮河流域女性又频繁遭受男性话语统治下各

种暴力的侵害与摧残，甚至出现了女性群体的暴力

化倾向。
行政权力支配下的封建社会，一个区域在国家

中的地位和价值主要取决于其所占有的政治、经济

和军事的地位。明清之际，作为中国腹地的淮河流

域，其军事地位并不十分重要。论政治地位，主要体

现在当地有明祖陵这一点上。正是为了这一政治象

征，朝廷所采取的偏弊治水政策给当地的社会发展

和民众生活带来极大危害。从经济角度而言，被朝

廷视作“国之命脉”的大运河横穿淮河流域，明清两

代为漕运大计虑，均将漕运作为治水政策的立足点，
“民生”问题被边缘化。自然灾害的频发与深重，社

会经济的衰败，行政权力监督的缺失，吏治的腐败和

无能等，诸种因素交织和叠加在一起，使淮河流域的

社会统治和管理失序，缺乏监督的基层权力被无限

放大，淮河流域的社会生态遭受全面的破坏，其受害

者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其中，弱势的女性受害最为深

重。事实上，社会生态衰败下的淮河流域女性在明

代已给世人一种“荒陋”的印象，如明人说：“泗州妇

女荒陋，且多流亡。”［５９］这种状况到清代中前期进一

步加剧。进入近代，淮河流域女性在江南地区继续

遭受着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其命运犹如她们所

生活的淮河流域一样被社会和时代边缘化或遭到抛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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